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６４

，

５１４

，

８８０．９１ ５６７

，

４２６

，

６５０．０３ ３４．７３％

营业利润

６２

，

４３０

，

５５１．４３ ６０

，

１１９

，

６９６．４６ ３．８４％

利润总额

６９

，

６７２

，

３７３．６５ ６６

，

６５８

，

７６８．８９ ４．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

，

３６６

，

９１８．８２ ５９

，

１８１

，

３７３．７１ ２．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８ ０．４９ －２２．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５３％ ４１．８５％

下降

３４．３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０３９

，

１３９

，

６０５．７６ １

，

００５

，

１０３

，

２６５．３６ ３．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２８

，

７４１

，

０２２．０１ ７７６

，

３７４

，

１０３．１９ ６．７５％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５．１８ ９．７０ －４６．６０％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财务状况稳定。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６

，

４５１．４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７３％

；营业利润为

６

，

２４３． ０６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０３６．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

。

３

、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率低于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毛

利率略有降低；二是公司拓展国内外营销网络，各项费用有所增长；三是报告期截止日远期结售汇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为

－５３２．９３

万元。

４

、股本变动原因：报告期内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转增股

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主要系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为增长

０

到

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敏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严先发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郭曙明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臧恒胜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2-03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通知时间：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7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

3

、会议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4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5

、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委托出席

2

人

,

董事白天才先生因其

他公务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长李建平先生代行表决权；董事梁伟刚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委托董事

王建伟先生代行表决权。

6

、主持人：董事长李建平先生

7

、列席人员：监事杨永飞先生、王卫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薛飞先生、丁青海先生、王东方先生。

8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否决《关于接受开封新区马家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招商邀请支付诚意金的议案》。

否决理由：认为诚意金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

赞成票

0

票、反对票

9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2-7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

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五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五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有关会

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监事

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提名林振铭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林登秀先生因身体原因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同意提名林振铭先生

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林振铭，男，

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在读硕士，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注册税务师。现任福建汇银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历任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福建福州税务财务

咨询公司企业财务税务顾问；福建福州福瑞税务师事务所发起人、董事，福建永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持有公司发起人股东之一福建汇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683,000

股，约折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833,333

股。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2～02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以书面文

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

行。 公司全体董事沈钢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陈洪林先生、高天彪先生、漆腊水先生

共

7

人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钢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本次会

议唯一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意张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不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张炎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2-011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配股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

2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

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84

号）。根据该核准文件，本公司获准向原股东配售

2,075,

000,000

股新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核准文件六个月的有效期内， 实施本次配

股。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2-00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文号为

"

证监许可

[2012]180

号

"

《关于核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8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吴玎、高贵雄。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欣

联系电话：

0755-88393198

、

0755-88393181

传真：

0755-83290734-3172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玎、高贵雄

电话：

010-57631053

、

010-88091717

传真：

010-88092037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建

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调减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与《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的

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

于以下项目：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９

万吨差别化纤维扩建项目”、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

２０

万吨己内酰胺工程项目”、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改扩建

工程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为了把握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公司按照需要以自有资金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鉴

于项目投资的推进情况及资金需求变化状况，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中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减，调减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调减后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具体各募投项目的金额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０

万吨

己内酰胺工程项目

３５９

，

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９

万吨差别化纤维

扩建项目

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８４７．６０ ６９

，

８４７．６０

３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改扩建工程项目

３１０

，

５９７．００ ６０

，

１５２．４０ ６０

，

１５２．４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上限由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相应调减至不超过

５

，

４００

股（含

５

，

４００

万股），调

减额为

１

，

１００

万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不变，仍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１

”审议的内容，相应调整《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中

涉及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具体项目投向等内容，调整后的预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０４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的议

案》

根据上述“议案

１

”审议的内容，相应调整《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报告》中涉及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具体项目投向等内容，调整后的可行性报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0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资产管理公司

"

）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寿投资

"

）、北京万洋世纪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万洋

"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万通

"

）进行一系

列安排，包括参与土地投标、签订有关土地出让合同及成立项目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为满足资产管理公司业

务和员工队伍较快发展对办公场所的需要。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资产管理公司于北

京

CBD

投资自用办公楼事宜的议案》，同意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就本次关联交易

进行的一系列安排。 关联董事袁力、缪建民、万峰、时国庆、庄作瑾进行了回避。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满足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和员工队伍较快发展对办公场所的需要，有利于

本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资产管理公司、国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于

2011

年

7

月

1

日签订《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中

心区（

CBD

）核心区

Z13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联合投标协议书》（以下简称

"

投标协议

"

），约定组成联合体参加

Z13

地块的投标活动。投标协议约定，如投标成功，资产管理公司、国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共同出资设

立权益比例为

19%

、

51%

、

29%

及

1%

的项目公司，以实施该地块的开发建设；联合体各方对有关投标行为承担

连带责任。

此后，联合体收到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

"

北京国土局

"

）发出的通知，确认其成功投得该土地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且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与北京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

出

让合同

"

）。

Z13

地块占地

7,840

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款为

2,656,280,000

元。 其后，联合体成立项目公司国寿远通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寿远通

"

）并与北京国土局签署补充协议，将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变更为国寿

远通。国寿远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资产管理公司、国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分别持有

国寿远通

19%

、

51%

、

29%

和

1%

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资产管理公司已按照其于国寿远通的权益比例

缴付了国寿远通的注册资本以及部分土地出让价款。关于该土地的开发建设及相关款项安排，各方尚在商讨

过程中。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适时履行审议披露程序。

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国寿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寿投资构成公司关联人。 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寿投资等联合投标、签订

有关土地出让合同及成立项目公司等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国寿投资为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第

11

层，注册资本

为

1.34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思东。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投资、投资管理及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0%

股份），国寿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寿投资构成公司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资产管理公司、国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成立联合投标体，并获得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

中心区（

CBD

）核心区

Z13

地块，该地块占地

7,840

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款为

2,656,280,000

元。 资产管理公司、国

寿投资、北京万洋及北京万通联合设立国寿远通作为项目公司，并且与北京国土局签署补充协议，将土地出

让合同的受让人变更为国寿远通。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土地出让价款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有关规定，通过合法公开招投标程序确定价格，定

价公允。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满足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和员工队伍较快发展对办公场所的需要， 有利于本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

六、审议程序

1

、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关联董事袁力、缪建民、万峰、时

国庆、庄作瑾进行了回避。

2

、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意

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

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书面决议；

2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3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决议；

4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中心区（

CBD

）核心区

Z13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联合投标协议书》；

5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2-004

证券代码：

125089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通知，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深圳市国资委

"

）持有的机场集团

100%

股权已划至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特区建发

"

）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区建发由深圳市国资委出资成立，为市

属国有独资公司，深圳市国资委持有特区建发

100%

股权。

本次股权划转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深圳市国资委，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蒋纬球先生、恢光平先生、戚啸

艳女士、奚海清先生、张卫明先生、董东先生、张越先生、刘印先生、焦康祥先生共计

６

名董事和

３

名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董事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

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 该公

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江阴支行之间一笔

２０００

万的贷款将于

３

月

７

号到期，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

２０００

万元；同时，该公司与江苏银行江阴支行之间一笔

２０００

万贷款将于

４

月

１

号到期，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 该公司拟向江苏银行江阴支行申请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同意在上述两笔贷款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 因

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一笔金额为

２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到期， 为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同意在上述

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及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将向有关金融机构提交融资申请，本公司将

在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后，按照规定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４３

号审

计报告）净资产的

９．７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０％

。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 该公

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江阴支行之间一笔

２０００

万的贷款将于

３

月

７

号到期，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

２０００

万元；同时，该公司与江苏银行江阴支行之间一笔

２０００

万贷款将于

４

月

１

号到期，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该公司拟向江苏银行江阴支行申请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同意在上述两笔贷款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３．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

４．

法定代表人：张越

５．

股东及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

６０％

的股权，东京制纲株式会社持有

４０％

股权。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东京制纲株式会社

４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６．

注册地址：江苏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７．

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预制平行钢丝束股、预制被覆斜拉索、吹干空气系统设备、锚具、

吊杆、预应力结构拉索，并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

８．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３９

号），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８４０７．３４

万元，净利润

７７１．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１８７３．１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３８１．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９４９１．６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１５％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公司尚未就上述担保事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之间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人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拟借款项系补充被担保

人公司流动资金，存在风险因素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２

、被担保人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因此根据本公司章程，该担保行为无需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被担保人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向债权人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贷款保证，乙方向甲方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大

写：叁仟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措施。

第二条 最高额反担保方式为：

１

）、乙方以保证担保方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

）、乙方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

３

）、乙方自愿为从甲方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开始，所形成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保证担保金额提供反

担保措施。

以甲方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证）合同》等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甲方向主合同债权人

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 最高额债权为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最高额反担保措施，乙方可申请循环使用反担保措施，而无须逐笔办理每笔最高额反担保手续。

５

）、最高额反担保债权确定日（即决算期），从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第一笔保证担保业务开始计算，在此期

间内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的连续保证担保乙方均提供等额反担保措施，以担保甲方追偿权的实现。 甲方实现

追偿权时决算期到期。

第三条 如甲方对乙方的担保责任到期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解除，甲方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或受到任

何损失的，则本反担保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 反担保期限

本反担保的期限为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招致担保损失之日起一年。 如果融资协议或约定中规定分

期还款的，并且相应银行分期追究甲方担保责任的，上述期限亦应分期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的

９．７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０％

。

六、备查文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 因

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一笔金额为

２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到期，为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同意在上述

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3．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

4．

法定代表人：董东

5．

股东及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加拿大康奈克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加拿大康奈克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6．

注册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芙蓉路

7．

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特种胶带用钢丝绳、航空用钢丝绳；销售本公司产品。

8．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２４

号审计报告），被担保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

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７５１．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０６．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１７７５．２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２１８．７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４６％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公司尚未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人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拟借款项系补充被担保

人公司流动资金，存在风险因素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２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因此根据本公司章程，该担保行为无需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被担保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向债权人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贷款保证，乙方向甲方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大

写：叁仟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措施。

第二条 最高额反担保方式为：

１

）、乙方以保证担保方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

）、乙方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

３

）、乙方自愿为从甲方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开始，所形成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保证担保金额提供反

担保措施。

以甲方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证）合同》等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甲方向主合同债权人

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 最高额债权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最高额反担保措施，乙方可申请循环使用反担保措施，而无须逐笔办理每笔最高额反担保手续。

５

）、最高额反担保债权确定日（即决算期），从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第一笔保证担保业务开始计算，在此期

间内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的连续保证担保乙方均提供等额反担保措施，以担保甲方追偿权的实现。 甲方实现

追偿权时决算期到期。

第三条 如甲方对乙方的担保责任到期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解除，甲方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或受到任

何损失的，则本反担保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 反担保期限

本反担保的期限为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招致担保损失之日起一年。 如果融资协议或约定中规定分

期还款的，并且相应银行分期追究甲方担保责任的，上述期限亦应分期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的

９．７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０％

。

六、备查文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2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2

月

17

日，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监事会主席范艾珍女士的辞呈，因

其退休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范艾珍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

职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范艾珍女士辞职自监事会收到辞呈之日起生效，范艾珍女士辞职后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范艾珍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股票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风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人民币

１７

，

０２０

万元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收购其全部持有的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

４６％

股

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风雷电力持有金冠电力的股权比例将由

２９％

上升至

７５％

，金冠电力公司由本公司的

联营企业变更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简要情况

出让方：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

受让方：深圳市风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雷电力）

交易标的名称：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力）

４６％

股权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７

，

０２０

万元

交易前金冠电力公司公司股权结构：

交易后金冠电力公司公司股权结构：

（二）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经风雷电力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收购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

４．４４％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额

１０％

以下的，董事会可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查批准，本次收购资产无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

１６０

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交易类别：股权收购

２

、公司名称：金冠电力

３

、主营业务：电力生产、供电、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国家批准方可经营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５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赵张弓村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８１

，

１５３．２７

净利润

－７

，

４６１．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７５０．２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８４

，

８４６．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３３

，

５５５．０３

（三）交易的定价情况

此次股权收购经双方协商定价，考虑了金冠电力的资产情况、未来盈利状况、地域优势、与公司的协同

效应等因素。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７

，

０２０

万元

２

、支付方式：现金

３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股权过户过渡期安排

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风雷电力向金冠电力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收到风雷电力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后， 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就金冠电力公司的全

部生产经营管理向风雷电力出具委托书， 委托风雷电力行使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在金冠电力所行使的全

部权力。 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权、表决投票权、决策权、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委派权，利润分配权等焦作

万方工会委员会作为金冠电力公司股东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在此期间，有关转让股权经营所产生的盈利和

亏损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与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无关，均由风雷电力承担。

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收到风雷电力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后， 应当配合和协助风雷电力办理主管部

门审批手续，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焦作万方工会委员会和风雷电力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款项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目的系进一步增强公司焦作生产基地的优势， 为本公司焦作生产基地提供稳定的能源供

应

本公司主要子公司焦作市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

７－

氨基头孢烷酸生产过

程中有大量的电力及蒸汽需求。 自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参股金冠电力后，金冠电力一直为公司以较优惠的价格提

供充足和稳定的电力及蒸汽供应。 本次增持金冠电力有利于继续保障焦作健康元生物的电力供应并降低

电力成本。 金冠电力与焦作健康元毗邻，具有较强的区位和成本优势。

本次收购完成，金冠电力将通过对外适度提高电价，对内继续挖潜，进一步改善由于煤价高企而造成

的金冠电力暂时亏损的不利局面，进而促使金冠电力自身良性经营回报本公司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稳定的

对焦作健康元输送电力和蒸汽从而保证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的稳定。

本次收购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收购完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医药

产业的配套项目，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成本，并提高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完成后金冠电力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截至公告日，金冠电力对外累计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

８

，

８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风雷电力董事会决议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2

年

2

月

1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2-002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日收到由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由本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申报的

"

智

能语音交互关键技术及应用开发平台

"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证书编号：

2011-J-220-2-01-

D02

。 这是本公司第二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本次获奖是对公司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对进一步推动语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

有关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和合肥市政府将对参与项目研究的单位和人员给予适当奖励，预计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